瓦政发〔2019〕31号

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改革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各经济区，市政府有关部门及相关单位：

根据《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全面整顿住房建设收费取消部分收费项目的通知》（计价格〔2001〕585号）、《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再次取消、降低、合并一批住房建设项目收费的决定》（辽政发〔2001〕15号）、辽宁省财政厅《关于征收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的复函》（辽财综函〔2003〕288号）和《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改革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管理办法的通知》（大政发〔2004〕83号）的规定，为理顺我市水、气、热、环卫、校舍建设等专项配套费征收管理体制，经市政府研究决定，调整改革我市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管理办法。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合并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的征收项目
为进一步规范城市建设收费管理，将现行的水源建设费、水资源增容费、煤气气源增容费、供热设施建设集资、排水和污水管网建设费、路灯设施建设费、消防设施建设费、公共环境卫生设施建设费、中小学校舍建设费9项收费合并为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后，上述9项收费不再单独征收。

二、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的征收标准
我市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按建筑面积180元/平方米征收。

三、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的征收范围和征收对象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的征收范围为城市规划区域内新建、改建、扩建的各类工业、民用、公共建筑等项目（以下简称建设项目）。征收对象为上述建设项目的开发建设单位和个人（以下统称为建设单位）。

四、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的减免

（一）免征项目

1.城市行政区域内驻军建设的营房及自用附属设施建设项目（不包括房地产开发项目）；

2.财政投资建设的各类公益服务性设施建设项目；

3.工业企业搬迁改造建设的厂房及附属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二）减半征收项目

1.高新技术企业和高新技术项目建设的厂房、科研基地及附属设施建设项目；

2.市政府批准建设的经济适用住房建设项目。

（三）法律、法规规定和市政府批准的其他减免事项

对符合上述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减免条件的建设项目，由建设单位主管部门出具书面减免申请，报送市财政局，由市财政局会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自然资源局共同提出审查意见，报送市政府审批。

五、其他事项

（一）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缴手续在市财政局统一办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自然资源局负责监督管理。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缴纳程序如下：

1.建设单位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时，按照批准的建设项目缴纳50%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2.建设单位申请项目供水配套时，缴纳其余的50%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若建设项目的实际面积大于原批准面积时，应足额补缴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实际面积小于原批准面积时，按实际面积办理缴费。

（二）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重要补充，与各项城市建设资金统筹用于城市水源、气源、热源、公共环境卫生、主干管网、城市路灯、中小学校舍等大配套设施建设。其他配套建设资金仍按现行有关规定由建设单位承担。

（三）对改革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管理体制前审批的建设项目，如已缴纳各种专项配套费，不再征收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未缴纳或少缴纳各种专项配套费的，按原各种专项配套费的征收对象和收费标准予以补缴。

（四）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自然资源局、审计局、财政局应各司其职，对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的征缴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五）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属政府性基金，征收时使用辽宁省财政厅统一印（监）制的政府性基金征收专用票据，收入必须全额上缴市财政，由市政府根据城市发展规划统筹安排使用，具体办法由市财政局会同有关部门另行规定。

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2005年7月13日印发的《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关于改革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管理办法的通知》（瓦政发〔2005〕109号）文件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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